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高等学校 
实验室危险品安全自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科技司《关于开展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品安全自

查工作的通知》（教技司〔2015〕265号）要求，现就开展高等

学校科研实验室危险品安全自查和专项整治工作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重点对高

等学校科研实验室的危险品管理使用及其他安全隐患开展专项

检查和整治，全面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堵塞安全监管漏洞，强化

安全措施，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要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求，健全实验室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和长

效工作机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实验室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

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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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查范围 

依托高校建设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等各级、各类科研平台基地中，凡涉及到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品（以

下统称：危险品）管理和使用的，均属于本次自查的范围。 

三、自查重点内容 

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基础上，自查应重点围绕六方面内容： 

1.责任机制落实情况。 

是否健全本校科研实验室安全监管体系，层层落实安全责任

人；是否建立校级危险品安全管理的风险点清单并作为重点监管

目标；是否建立安全运行长效工作机制。 

2.资质和基本设施运行情况。 

实验室及其科研、管理人员是否具备与所从事危险品管理和

使用相当的资质。实验室基本安全设施运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重点部位自动监控、泄漏检测报警、通风、防火防爆设施设置维

护及运行情况是否良好；是否定期检测、维护其报警装置和应急

救援设备、设施，确保其状态良好、使用正常。 

3.管理制度建立和运行情况。 

实验室是否有详细明确的安全规章、操作规范和安全管理记

录等，是否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规范运行。其中，实验室危险品保

管和使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请购、领用、使用、回收、销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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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记录和控制制度。危险品的存放和使用是否符合规范，确

保在整个使用周期中处于受控状态。 

对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放射性物质，是否严格按照作

业规范执行，包括但不限于：明显的警示标识；明确记录样本来

源等；领、用、存、取登记交接记录；个人防护设施；专人运输

与物品封存；严格履行主管单位审批手续等环节。 

4.安全知识、操作规范培训情况。 

是否开展对实验室危险品保管人员和实验人员的岗位职责、

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技能、作业场所危险因素、安全意识等的定

期培训。 

5.废弃危险品和实验室处理情况。 

实验废弃物是否分类暂存，并通过社会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安

全处置。对于搬迁或废弃的实验室，是否彻底清查废弃实验室存

在的危险物品，并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及时处理，消除各种安

全隐患。在确认实验室不存在危险品之后，是否按照相关实验室

废弃程序，选择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对废弃实验室进行拆迁施

工。 

6.应急预案建立情况。 

实验室是否设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是否科学合

理、可操作性强。 

四、自查报告要求 



 

1.请各高校（中央部门所属高校除外）于2015年10月23日前，

将自查报告书面材料以正式公函形式报省教育厅校安处（同时发

送电子版）。 

2.自查报告内容包括：本通知“自查重点内容”中六方面重点

工作的总体情况报告、隐患台账（见附件）、制订的相应整改方

案（要求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落实”）。 

3.省教育厅将根据教育部科技司专项检查工作安排，对部分

科研实验室安全运行情况进行抽查。 

请各高校对自查中发现的风险点和隐患按照即查即改的原

则抓紧落实和整改。其他与危险品有关的校级研究机构，由学校

参照本通知要求执行。 

联系人：省教育厅校安处叶光明、高科处姜毅； 

联系电话：0571–88008696、88008970； 

电子邮箱：jyt88008835@163.com。 

 

附件：高等学校科研实验室危险品安全自查隐患台账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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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XX 大学科研实验室危险品安全自查隐患台账 

 
实验室

名称 

负责人(姓名、职务、

联系方式) 

批准建设

部门 

建立

时间 

隐患 

清单 

整改完成

时间 

1.  

2.      
……  
1.  

2.      
……  
1.  

2.      
……  
1.  

2.      
……  

 
 


